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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启用山东省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 
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各市财政局，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： 

为推进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改革，进一步强化财政票据管

理，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关于推进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的方

案>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2〕104 号）要求，我厅开发建设了山东

省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“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”）

和山东省非税收入管理系统，于 7月份在全省上线启用。为确保

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顺利运行，现就有关具体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的重要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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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的目标是依托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手段，

完善和推广运用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，实现电子开票、自动

核销、全程跟踪、源头控制、信息共享，充分发挥财政票据“以

票控费、以票促收”的作用，为构建规范、高效、科学的财政票

据管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。财政票据实行电子化改革，是财政科

学化、精细化管理的必然要求，是深化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。各

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早部署、早行动，安排专

门力量，负责系统运行使用工作，提前熟悉掌握系统操作流程，

确保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顺利上线运行。 

二、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

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是基于互联网开发运行的管理系统，

实现了全省联网覆盖，具备财政票据通过系统开票、打印、电子

化核销和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，并对票据使用单位开票、保管、

核销和销毁等工作环节实行动态监管。具体功能如下： 

（一）财政票据管理主要功能 

1、财政系统管理功能：包括单位信息管理，票据计划的上

报、审批、汇总、印制、下达、发放、库存管理、核销、销毁，

报表统计，数据查询和辅助功能等。 

2、票据使用单位管理功能：包括票据计划上报，票据领用、

分发、微机开票、库存管理、核销、销毁，报表统计，数据查询

和辅助功能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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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交警、交通、社保、医疗卫生机构等部门、单位暂不使

用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微机开票，通过定期导入方式将票

据使用数据传输至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。 

（二）财政票据信息查询、统计、分析、信息共享、报表管

理等功能。各级财政部门可通过该系统查询本地区票据使用单位

的票据使用、库存情况，做到网络实时监控。票据使用单位可通

过该系统掌握本单位票据使用、管理情况等，更好地对财政票据

进行管理。 

（三）财政电子票据管理功能。该功能将在财政票据信息管

理系统中进一步开发、应用。财政电子票据是信息时代财政服务

和管理方式创新的产物，是储存在信息系统中的电子记录信息，

是全新的无纸化票据形式，有利于进一步简化财政票据管理流

程，提高管理水平。 

三、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的实施步骤 

（一）7月 15 日前，各市财政部门通过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

统将第 4季度票据使用计划上报省财政厅。 

由于系统技术配置尚未全部完成，全省交警部门使用的 101、

106、107、108 票据，暂时仍通过原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系统上报

计划并使用。 

（二）全省财政票据使用计划上报汇总完成后，省财政厅将

按计划尽快安排印制票据，力争于 9月中旬前将票据发放至各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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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门及单位，单位可通过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使用财政票

据。 

（三）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和原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系统发

放的财政票据将并行使用一段时间，并行期间财政部门和有关单

位要对两个系统发放的票据分别登记，加强使用管理。 

四、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中的票据标识 

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与原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系统并行期

间，为便于区别两个系统发放的票据，通过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

统打印的财政票据，将暂时在财政票据的固定位置打印出（新）

字样。原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系统停止使用后，系统取消该功能。

不通过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打印的票据，无该识别标识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财政票据计划报送。7 月份各级财政部门、票据使用

单位报送第 4季度票据使用计划时，要统筹考虑票据用量，保证

业务工作需要；同时，要切实注意系统中票据的数量单位，防止

出现计划报送错误，影响正常工作开展。 

（二）财政票据发放使用 

1、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建立本级用票单位基础信息，审核财

政票据使用资质，上级财政部门不再审批。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

系统中单位票据管理的要求，提前做好本级票据使用单位基础信

息的梳理、审核及录入（导入）等相关准备工作，确保单位正常

 — 4 — 



领用票据。 

2、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区分管理不同系统发放的财政票据，

督导票据使用单位加强对两类票据的登记、保管和管理，为票据

使用、核销和销毁打好基础。 

3、采用网上缴费方式的收费，缴费人所需票据仍由收费单

位按照规定提供。 

4、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启用后，票据使用单位要使用系

统开票打印财政票据。若发生特殊情况（如停电，系统故障等），

可手工填写票据，故障排除后，应及时在系统中进行补录。若缺

少相关信息，将影响后期票据领用。 

5、手工票据和定额票据开票使用后，需将手工票据的开票

信息和定额票据的使用情况录入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。若缺少

相关信息，将影响后期票据领用。 

（三）未使用票据的核销销毁。原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系统停

用后，各级财政部门和票据使用单位要切实做好未使用票据的清

理登记和核销、销毁工作。 

（四）相关设备配置。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基于互联网开

发运行，并实行微机开票、打印，各级财政部门及票据使用单位

应结合单位实际，提前做好微机及票据打印机的配置准备工作。 

六、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应用的宣传 

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功能多、操作性强，将为财政票据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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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化管理提供技术保障。各级财政票据管理部门要加大系统管理

和应用的宣传力度，做好相关政策和问题的解释解答工作，使财

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顺利推广实施，确保财政票据管理、使用工

作正常开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
2015 年 6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6 月 19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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